
第 50 條

條文內容

法規名稱： 都市更新條例 EN

法規類別： 行政 ＞ 內政部 ＞ 國土管理目

資料來源：全國法規資料庫

列印時間：115/01/21 15:49

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、更新後土地、建築物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

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，由實施者委任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

後評定之。

1

前項估價者由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指定；無法共同指定時，由

實施者指定一家，其餘二家由實施者自各級主管機關建議名單中，以

公開、隨機方式選任之。

2

各級主管機關審議權利變換計畫認有必要時，得就實施者所提估價報

告書委任其他專業估價者或專業團體提複核意見，送各級主管機關參

考審議。

3

第二項之名單，由各級主管機關會商相關職業團體建議之。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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